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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衞 慶 祥 先 生 的 提 問  
 

“ 政 府 一 直 宣 傳 及 鼓 勵 社 會 大 眾 響 應 及 支 持 環 保、廢 物 回

收 和 減 少 製 造 垃 圾。不 過，除 了 紙 張、膠 樽 和 金 屬 回 收 方

面 較 為 積 極 外，其 他 方 面 似 乎 有 所 不 足，故 提 出 下 列 問 題： 

 
( a )  香 港 每 天 所 產 生 的 各 類 垃 圾 中，以 棄 置 量 計 算 ，

哪 一 種 佔 最 多 ？ “ 廚 餘 ＂ 在 各 項 被 棄 置 廢 物 中

所 排 行 的 位 置 ？ 沙 田 區 的 情 況 又 如 何 ？   

 
( b )  政 府 可 有 推 動 “ 廚 餘 ＂ 回 收 ？ 如 否，原 因 為 何 ？

如 有 ， 成 效 為 何 ？  

 
( c )  政 府 可 有 計 劃 於 全 港 進 行 “ 廚 餘 ＂ 回 收 ？ 是 否

有 計 劃 處 理 回 收 的 “ 廚 餘 ＂，以 配 合 整 體 的 環 保

措 施 ？ 如 否 ， 理 由 為 何 ？  

 
( d )  政 府 可 有 計 劃 鼓 勵 及 協 助 ( i )公 共 屋 邨 、 ( i i )私 人

屋 苑 、 ( i i i )學 校 、 ( i v )政 府 部 門 及 /或 政 府 部 門 管

轄 範 圍 內 提 供 膳 食 服 務 的 供 應 商 /食 堂 和 ( v )大 型

商 場 等 食 肆 密 集 的 地 方 進 行 “ 廚 餘 ＂ 回 收 ？ 如

否 ， 原 因 為 何 ？ 如 有 ， 成 效 為 何 ？  

 
( e )  沙 田 可 有 條 件 成 為 推 動 “ 廚 餘 ＂ 回 收 的 重 點 地

區 ？ 政 府 可 有 計 劃 令 沙 田 成 為 重 點 地 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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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保 署 )的 回 覆  
 
( a )  在 2 0 0 9 年 ， 每 日 棄 置 在 本 港 三 個 堆 填 區 的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 約 為 8 , 9 6 3  公 噸 ， 當 中 3 , 2 8 0  公 噸 為 廚 餘  
( 3 7 % )， 約 佔 整 體 棄 置 在 堆 填 區 的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量 三

分 之 一 ， 亦 是 各 類 廢 物 量 之 最 。 在 這 3 , 2 8 0  公 噸 廚

餘 中 ， 工 商 業 廚 餘 佔  9 6 4 公 噸  ( 2 9 % )， 而 家 居 廚 餘

則 佔 2 , 3 1 6 公 噸 ( 7 1 % )。 而 沙 田 區 每 日 棄 置 於 堆 填 區

的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約 為 6 3 4  公 噸 ， 約 佔 全 港 7 %。  

 
( b )  要 處 理 日 益 增 加 的 廚 餘 廢 物，政 府 的 策 略 是 首 先 強 調

避 免 及 減 少 製 造 廚 餘 廢 物，對 於 未 能 避 免 的 廚 餘，則

儘 量 回 收 和 循 環 再 造 。 環 保 署 在 2 0 0 5 年 年 底 發 表 的

《 都 巿 固 體 廢 物 管 理 政 策 大 綱（ 2 0 0 5 - 2 0 1 4）》中 指 出

來 自 工 商 業 的 可 生 物 降 解 廢 物 ( 主 要 是 廚 餘 ) 較 容 易

進 行 源 頭 分 類，可 以 通 過 生 物 處 理 回 收 當 中 有 用 的 資

源 和 減 少 堆 填 。  

 
環 保 署 計 劃 分 期 興 建 有 機 資 源 回 收 中 心，處 理 已 在 源

頭 分 類 的 工 商 業 有 機 廢 物，將 之 轉 化 為 有 用 的 資 源 。

我 們 現 已 選 定 在 北 大 嶼 山 的 小 蠔 灣 興 建 第 一 期 回 收

中 心，每 天 處 理 約 2 0 0 公 噸 來 自 工 商 業 已 作 源 頭 分 類

的 廚 餘，使 之 變 為 堆 肥 和 生 物 氣 等 有 用 的 資 源。第 一

期 有 機 資 源 回 收 中 心 期 望 可 在 2 0 1 4 年 啟 用 。 環 保 署

亦 研 究 在 北 區 沙 嶺 發 展 第 二 期 回 收 中 心，建 議 的 處 理

量 約 為 3 0 0 公 噸 ,  兩 期 回 收 中 心 可 合 共 每 天 處 理 約

5 0 0 公 噸 的 廚 餘 。  

 
( c )  要 在 全 港 進 行 廚 餘 回 收，必 須 要 考 慮 香 港 家 居 廚 餘 的

棄 置 現 況。現 階 段 從 住 戶 回 收 廚 餘 進 行 處 理 的 做 法 較

難 實 行，原 因 是 本 港 大 部 分 住 戶 均 居 住 於 多 層 多 戶 大

廈，家 居 及 樓 層 內 未 必 有 可 供 放 置 廚 餘 專 用 收 集 箱 的

空 間。此 外，若 要 從 多 層 多 戶 大 廈 的 住 戶 回 收 已 作 源

頭 分 類 的 廚 餘，需 要 頻 密 地 進 行 收 集 工 作。此 外，香



(三) 

港 炎 熱 潮 濕 的 氣 候，容 易 導 致 廚 餘 出 現 衞 生 及 臭 味 等

問 題 ， 增 加 收 集 工 作 的 難 度 。  

 
鑑 於 香 港 在 廚 餘 源 頭 分 類 收 集 處 置 方 面 的 經 驗 尚

淺，我 們 認 為 比 較 切 實 可 行 的 做 法 是 首 先 逐 步 收 集 較

容 易 在 源 頭 分 類 的 工 商 業 廚 餘，送 到 有 機 資 源 回 收 中

心 處 理。收 集 處 置 工 商 業 廚 餘，可 為 香 港 研 究 發 展 家

居 廚 餘 源 頭 分 類 提 供 寶 貴 的 經 驗 及 參 考 資 料 。  

 
( d )  我 們 已 推 出 多 項 教 育 及 宣 傳 活 動，提 高 公 眾 和 商 業 機

構 對 避 免 和 減 少 產 生 廚 餘 的 意 識。措 施 包 括 邀 請 全 港

學 校 簽 署 環 保 午 膳 約 章，鼓 勵 停 用 即 棄 餐 盒 和 盡 量 採

用 集 中 分 發 模 式，以 減 少 浪 費 食 物 和 保 護 環 境。我 們

亦 透 過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金 (基 金 )，資 助 與 減 少 廚 餘

有 關 的 宣 傳 和 教 育 活 動 。 例 如 基 金 在 2 0 0 8 年 曾 撥 款

資 助 舉 辦 「 有 衣 食 日 」， 以 推 廣 正 確 的 飲 食 文 化 和 習

慣，鼓 勵 食 客 主 動 提 出 減 少 食 物 分 量，以 避 免 浪 費 。 

 
在 工 商 界 方 面，我 們 現 正 開 展 一 項「 廚 餘 循 環 再 造 合

作 計 劃 」 1。 在 這 項 合 作 計 劃 下 ， 我 們 會 推 行 教 育 活

動，協 助 培 訓 參 與 機 構 的 管 理 和 前 線 人 員 掌 握 良 好 的

減 少 廚 餘 和 管 理 方 法。我 們 現 正 與 業 界 一 同 制 訂 廚 餘

管 理 守 則，就 如 何 避 免 和 減 少 廚 餘，以 及 在 源 頭 把 廚

餘 分 類 提 供 有 用 指 引。此 外，我 們 會 和 參 與 機 構 將 舉

行 分 享 會 和 相 關 講 座，總 結 有 關 避 免 和 應 如 何 處 理 廚

餘 的 經 驗 。  

 
我 們 亦 不 會 忽 視 家 居 廚 餘 的 問 題，並 會 繼 續 與 有 關 持

份 者，包 括 市 民、物 業 管 理 公 司 及 環 保 團 體 保 持 緊 密

合 作，以 鼓 勵 減 少 產 生 家 居 廚 餘，以 及 制 訂 試 驗 計 劃

探 討 如 何 能 有 效 地 利 用 就 地 廚 餘 處 理 設 施，於 源 頭 收

集 和 處 理 家 居 廚 餘 。  

                                                 
1 參加這項合作計劃的包括有大型食物和物業管理商會如香港餐飲聯業協會、香港酒店業協會、

香港食品委員會、香港物業管理公司協會等。 

(i)-(v) 



(四) 

 
( e )  在 沙 田 區 的 工 商 業 及 民 居 ， 會 產 生 廚 餘 廢 物 需 要 棄

置。要 推 動 廚 餘 回 收，可 考 慮 更 廣 泛 使 用 就 地 廚 餘 處

理 設 施。現 時 在 香 港，有 些 產 生 廚 餘 的 場 所，如 商 場

及 酒 店 已 裝 置 不 同 規 模 的 就 地 廚 餘 處 理 設 施。政 府 支

持 工 商 業 安 裝 此 等 設 施 ， 以 減 少 廚 餘 的 棄 置 。  

 
同 時，我 們 亦 會 研 究 在 北 區 的 沙 嶺 發 展 第 二 期 有 機 資

源 回 收 中 心，主 要 收 集 來 自 北 區、沙 田 和 大 埔 等 地 區

的 廚 餘。有 關 設 施 將 來 可 以 為 沙 田 區 提 供 廚 餘 回 收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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